
附件1
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申请表
	申请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运营机构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机构性质（单选）
	□事业单位   □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高校   □其他             

	基地名称
	

	基地详细地址
	区          街道                                          

	基地负责人
	
	联系电话
	

	基地已运营时间（年）
	
	场地使用剩余期限（年）
	

	场地性质（单选）
	□自有   □租赁   □无偿使用  □委托管理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人）
	
	专（兼）职创业导师人数（人）
	

	基地服务内容
（可以多选）
	□创业培训  □开业指导  □政策咨询 
□创业实训  □风险考核  □项目推介  
□融资支持  □商务代理  □其他                

	孵化场地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在孵创业实体可以使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比
	   %

	在孵创业实体
数量（个）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带动就业人数
	

	其中：创业团队占比
	     %
	其中：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占比
	    %

	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个）
	
	获得投融资在孵创业实体数量（个）
	

	孵化基地发展情况简介（详细介绍可以另附页）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选填）
	学历
（选填）
	从事相关工作时间（年）
	职务

	
	
	
	
	
	

	
	
	
	
	
	

	
	
	
	
	
	

	
	
	
	
	
	

	……
	
	
	
	
	

	专（兼）职创业导师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从事相关工作时间（年）
	职务

	
	
	
	
	
	

	
	
	
	
	
	

	
	
	
	
	
	

	……
	
	
	
	
	

	已入驻创业实体名册

	序号
	创业实体
名称
	创业实体
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入驻时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
	
	
	
	
	
	

	申报单位
承诺
	一、申请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不实，由本单位承担所有后果和责任。
二、一次性补助将用于基地的场地购置、基础建设、设施完善、设备购置及基地运作管理等支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各存一份。
附件2
无不良征信和无违法行为承诺书
本单位拟申请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并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依法经营纳税，近三年内无不良征信记录，无因自身违约或者不恰当履行引起的法律纠纷，无商业贿赂、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意按弄虚作假处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基础条件审核表
基地名称：
	序号
	具体指标
	评价
（合格/不合格）
	指标数据情况

	1
	运营机构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我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运营时间超过2年。
	
	

	2
	近三年内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记录；无未了结的法律、经济纠纷。
	
	

	3
	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基地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清晰，创业实体评估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完善。
	
	

	4
	拥有专业服务团队，专职孵化服务人员不少于3人，专（兼）职创业导师不少于5人。
	
	

	5
	引入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申请、技术创新、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成果转化、法律维权等事务代理服务。
	
	

	6
	提供工商、税务、社保、人才等“一站式”政务服务或者政务服务代理功能，协助入驻创业实体申请各类扶持资金、享受创业优惠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
	
	

	7
	定期举办创业沙龙、创业讲堂、项目路演等交流活动，促进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与创业项目对接。
	
	

	8
	场地产权清晰或租赁、委托管理关系明确，且场地作为孵化载体使用剩余期限不少于3年。
	
	

	9
	孵化场地集中，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内可以自主支配不少于15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场所，在孵创业实体可以使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75%以上。
	
	

	10
	提供公共服务场所、公共会议场所和后勤保障服务，配有相应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等基础配套设施，保证基地的持续、稳定运营。
	
	

	11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
应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5年内毕业生。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25家或者80%以上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
□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30家，其中创业团队占比不高于50%；
近两年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8家；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就业不少于150人，其中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占比不低于10%。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意见：
经核，该基地基础条件审核结果为 □合格  □不合格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创业实体：包括办公场所在基地内的创业团队，注册地和办公场所在基地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等。
2.在孵：统计时点在孵。

3.在孵创业实体：①符合第1点的创业实体定义，非企业（创业团队）办公场所在基地内，企业注册地和办公场所在基地内；②未签订孵化服务协议、孵化期满未退出孵化基地、入驻时成立时间超过2年的创业实体，不纳入在孵创业实体统计范围。即只有签订孵化服务协议、统计时点时仍在孵且未超过在孵时限、入驻时项目成立/企业注册时间还未超过2年的可纳入在孵创业实体统计范围。③创业实体在孵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创业团队在孵化期完成登记注册的可以放宽最长1年。重点群体以及从事“20+8”产业集群领域的创业实体在孵时限不超过5年。
4.重点群体：是指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毕业5年内）、法定劳动年龄内港澳台居民、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随军家属以及残疾人。
5.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是指满足3点在孵创业实体定义基础上，由符合第4点定义的人员担任该实体的法人/合伙人/创始人/股东。

6.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带动符合第4点定义的重点群体人员就业。
附件4
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书面评审指标表
	序号
	评审指标
	分值
	得分

	1
	运营时间2年以上但未满3年，得1分，运营时间3年以上但未满5年得1.5分，运营时间超过5年得2分。
	2
	

	2
	①拥有专职孵化服务人员5人及以上得1分。
②专(兼)职创业导师8人及以上得1分。
③专(兼)职创业导师年均服务9—20次得1分，多于20次得2分。同一创业导师为同一服务对象开展多次服务，只记作1次。
	4
	

	3
	①引入财务、知识产权、投融资、技术创新、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成果转化、法律维权等服务机构，每个机构得0.5分，最高2分。
②具备工商、税务、社保、人才政策、财务代理、专利申请、融资担保等功能，每有一项得0.5分，最高2分。
	4
	

	4
	成功申领各类创业扶持补贴或获得创业担保贷款的在孵创业实体，每个实体得0.2分（最高2分）。同一实体获得多项创业扶持的，不重复加分。
	2
	

	5
	近一年每组织开展1次创业沙龙、创业讲堂、项目路演等创业相关活动得0.2分，最高得3分。
	3
	

	6
	□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可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为1501—4000平方米得1分；4001—7000平方米得1.5分；7001—10000平方米得2分；超过10000平方米得2.5分。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
①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为1501—4000平方米得1分；超过4000平方米得1.5分。
②自主支配创业孵化场所的建筑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安排30%（不含30%）—40%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5年内毕业生得0.5分；安排超过40%的场地得1分。
	2.5
	

	7
	□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①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数量为31—40家得0.5分；41—50家得1分；超过50家得1.5分。
②近两年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为9—20家得0.5分；21—40家得1分；41—60家得1.5分；超过60家得2分。
③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就业数为151—250人得0.5分；251—350人得1分；351—450人得1.5分；超过450人得2分。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数量为26—30家得4.5分，31—35家得5分，超过35家得5.5分；或80%（不含80%，下同）—85%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4.5分；85%—90%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5分；超过90%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得5.5分。
	5.5
	

	8
	每有一个在孵创业实体拥有相关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同一实体获得多个知识产权专利的，不重复加分。
	2
	

	9
	近三年获得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市级以上创业大赛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的在孵创业实体数量。每获得1个奖项得0.5分，同一实体获多个赛事奖项的，不重复加分。最高不超过3分。
	3
	

	10
	基地近五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政府部门授予的社会荣誉数量（创业孵化相关），每有一项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2
	

	合计
	30
	


说明：1.创业实体：包括办公场所在基地内的创业团队，注册地和办公场所在基地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等。
2.在孵：统计时点在孵。

3.在孵创业实体：①符合第1点的创业实体定义，非企业（创业团队）办公场所在基地内，企业注册地和办公场所在基地内；②未签订孵化服务协议、孵化期满未退出孵化基地、入驻时成立时间超过2年的创业实体，不纳入在孵创业实体统计范围。即只有签订孵化服务协议、统计时点时仍在孵且未超过在孵时限、入驻时项目成立/企业注册时间还未超过2年的可纳入在孵创业实体统计范围。③创业实体在孵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创业团队在孵化期完成登记注册的可以放宽最长1年。重点群体以及从事“20+8”产业集群领域的创业实体在孵时限不超过5年。
4.重点群体：是指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毕业5年内）、法定劳动年龄内港澳台居民、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随军家属以及残疾人。
5.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是指满足3点在孵创业实体定义基础上，由符合第4点定义的人员担任该实体的法人/合伙人/创始人/股东。

6.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带动符合第4点定义的重点群体人员就业。

附件5
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实地评审指标表
	序号
	评审指标
	分值
	得分

	1
	基地场地及环境
1.具备区位优势、交通便利（0.5分）
2.周边配套生活设施服务完善（0.5分）
3.基地内外部环境优良（0.5分）
4.空间分区合理（0.5分）
	2
	

	2
	运营团队配置及专业性
1.运营单位实力（1分）
2.运营团队孵化服务经验和专业能力（1分）
	2
	

	3
	基地运营现状
1.基地具备明确发展定位、发展规划并采取有效举措推进（1分）
2.基地已孵化项目及在孵项目的整体情况（1分）
	2
	

	4
	基地发展潜力
1.政策支持（0.5分）
2.资金保障（0.5分）
3.产业资源（0.5分）
4.经济效益/发展可持续性（0.5分）
	2
	

	5
	在孵创业实体满意度
在孵创业实体对基地在创业环境、创业氛围、服务保障、资源对接方面的评价（2分）
	2
	

	合计
	10
	


注：

1.实地评审还需核查书面佐证材料存疑情况，并重点核查面积、入孵创业实体数量、服务提供等情况。实地评审中发现与上报书面材料不一致的情况，相应扣减书面评审得分。核查中发现基地基本条件达不到认定标准的，直接取消认定资格；

2.实地评审需走访在孵创业实体不少于6家，应随机走访。走访主要了解在孵创业实体的办公环境、经营情况、吸纳就业情况、享受基地服务情况，并作为在孵创业实体满意度指标的赋分依据。
附件6 
佐证材料清单
一、运营管理证明材料
（一）基地成立相关证明文件，包括可证明基地成立时间的有关材料、运营机构及管理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二）运营机构在“信用广东”或“信用深圳”等官方网站导出的信用信息报告。
（三）基地管理相关文件，包括管理制度台账,入驻创业项目遴选、考核管理规定和准入（退出）管理办法等。
（四）专职孵化服务人员数量及服务情况证明材料（人员2026年4月30日仍在职，且与基地运营单位或关联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

1.专职孵化服务人员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姓名、职务、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2.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025年5月—2026年4月在相关单位缴交社保记录材料（劳动关系建立未满一年的据实提供）。

3.人员照片、人员在基地的孵化服务工作经历简介、在本基地开展孵化服务工作相关证明5个（如开展孵化服务工作时的照片、发布活动通知截图、工作交流对接截图等）。
（五）创业导师数量及服务情况证明材料，包括：
1.创业导师人员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姓名、所在单位、职务、服务领域、服务协议起止日期；

2.创业导师照片及简介；

3.基地与导师签订的服务协议或聘书复印件（服务协议关系2026年4月30日仍有效）；
4.近一年创业导师辅导基地在孵创业实体次数的相关证明材料（以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为统计区间）。包括：①创业导师辅导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创业导师姓名、接受辅导的在孵创业实体名称、辅导时间。②每位导师每次辅导需提供辅导照片、活动宣传链接、活动宣传截图、与实体沟通截图、签到表、辅导台账等材料中的至少两项作为佐证，才能计入辅导次数。
二、服务能力证明材料
（一）基地引入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申请、技术创新、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成果转化、法律维权等事务代理情况的证明材料，包括：
1.基地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引入机构名称、服务类别（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申请/技术创新/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成果转化/法律维权）、具体服务内容、服务协议起止日期；
2.相关服务机构简介；

3.基地与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复印件（服务协议关系2026年4月30日仍有效）。
（二）基地提供工商、税务、社保、人才等“一站式”政务服务或政务服务代理功能情况证明材料，包括：
1.基地提供各类服务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服务类别（工商/税务/社保/人才政策/财务代理/专利申请/融资担保）、服务形式（如建立站点、提供设施设备、引入机构、提供服务手册等等）、具体服务内容。

2.根据情况表中内容相应提供证明材料，包括而不限于服务流程、服务收费标准相关文件、与引入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复印件、基地内相关服务站点设施设备照片。

（三）基地协助入驻创业实体申请各类创业扶持政策证明材料，包括基地线上线下宣传创业扶持政策、指导实体了解和申领创业扶持等（统计时间截至2026年4月30日）。

（四）在孵创业实体成功申领各类创业扶持补贴（符合在孵创业实体定义，2026年4月30日及之前成功申领）的证明材料，包括：
1.在孵创业实体申领创业扶持补贴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所享受创业补贴扶持名称、成功申领或获得（首次）补贴发放的时间。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按实体在情况表中顺序提供），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权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非企业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在孵创业实体成功申领创业扶持的证明材料，例如补贴名单公示截图、银行回单、相关补贴发放单位提供的证明等，证明材料中能体现补贴名称、在孵创业实体名称、享受补贴时间等信息。
（五）基地近一年（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开展创业相关交流活动证明材料。

1.开展各类创业活动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活动类型、活动时间、活动名称或主题、活动地点、活动主办单位、参与人数、活动简介。

2.开展相关活动的宣传链接或宣传截图、活动通知、活动台账、签到表复印件、活动照片等材料，每场活动附以上材料中至少三种材料，并能体现活动开展时间和活动主题。

三、场地保障证明材料
（一）产权证明。自有产权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提供租赁合同协议及租赁备案证明，无偿使用提供相关协议文件复印件。
（二）场地功能规划平面示意图。标注各功能区及区域面积，与当前场地情况应一致。
（三）孵化场地图片，需体现基地外观及内部环境，包括场地内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会议场所、基础配套设施、入孵实体办公场地等，对每张图片附上文字简述。
（四）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还需提供证明其“面向在校学生及毕业5年内毕业生免费提供场地及配套孵化服务”、“超过30%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5年内毕业生”等情况的证明材料。
四、孵化成效证明材料（市场化创新创业载体提供）
（一）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及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证明材料（以2025年4月30日和2026年4月30日为两个抽样统计时点）。包括：
1.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两个抽样统计时点各提供一张表，表中实体分别是2025年4月30日时符合“在孵创业实体”定义的实体和2026年4月30日时符合“在孵创业实体”定义的实体）。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成立/企业注册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实体是否为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是/否）、属重点群体的人员姓名，属重点群体的人员身份类型（法人/合伙人/创始人/股东），实体是否从事“20+8”产业集群领域（是/否），实体是否属于创业团队在孵化期完成登记注册（是/否）。信息表按实体入孵时间排序。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证明材料（按实体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依次提供）。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权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如实体属于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符合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定义的佐证材料（按实体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依次提供）。包括：①证明人员符合重点群体身份类别的材料，如学历学位证明、港澳台居民证、登记失业证明、退役军人证、残疾人证等。②证明人员为对应实体的法人/合伙人/创始人/股东的材料（例如，法人可提供商事登记查询截图，合伙人身份可提供合伙协议，创始人可提供情况说明，企业实体需盖公章、非企业实体需创始人本人签字，股东身份证明可提供权威网站平台查询结果或公司控股书等）。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带动就业人数及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数证明材料（以2025年4月和2026年4月为带动就业人数的抽样统计时点）。

1.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带动就业人数及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数信息表（两个抽样统计时点各提供一张表，表中实体需在佐证材料四（一）1项“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中已出现并提供材料，表中实体按实体在“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中出现先后顺序排列）。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带动就业人数、所带动就业人员名单、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数、所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员名单。
2.相关实体带动就业人数证明材料（按实体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依次提供）。企业实体可自行提供社保缴纳人数统计证明、社保缴交清单等材料，或使用人社部门协助查询统计的社保缴交人数及社保缴交人员名单数据作为佐证；非企业实体提供创始人签字承诺的带动就业人员人数及人员名单。
3.相关实体带动就业人数中重点群体就业人数证明材料。提供信息表中填报的所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员名单中相关人员符合重点群体身份类别的证明材料（按人员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依次提供），例如学历学位证明、港澳台居民证、登记失业证明、退役军人证、残疾人证等。
五、孵化成效证明材料[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提供，并在下述（一）或（二）中只需选其一提供]
（一）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证明材料（以2025年4月30日和2026年4月30日为抽样统计时点）。参照材料清单的四（一）1-3各项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二）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占比证明材料，包括：
1.在孵创业实体数量证明材料（抽样统计时点为2026年4月30日）。参照材料清单的四（一）1-3各项要求提供佐证材料（只需提供2026年4月30日这一个统计时点的，无需提供近两年）。
2.提供相关实体获投融资的证明材料，例如如投融资协议复印件、股权变更证明、权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融资控股变动信息截图等。获得投融资的实体在在孵创业实体中占比应超80%。
六、其他证明材料
（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在孵创业实体数量（抽样统计时点为2026年4月30日）。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的在孵创业实体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项目/企业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实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名称、专利号、获取专利日期。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权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实体拥有与经营业务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证明材料（2026年4月30日有效），如权威网站的专利查询截图、企业出具的专利书等等。

（二）在孵创业实体近三年获得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市级以上创业大赛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证明材料（以2023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为统计区间），包括：

1.获奖在孵创业实体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创业赛事名称、获得奖项名称、赛事举办单位或奖项授予单位名称、获得奖项时间。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权威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实体的获奖证明，例如获奖证书复印件、官网或公众号获奖公示截图等。
（三）基地近五年（2021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政府部门授予的创新创业相关的社会荣誉证明。
1.基地获创新创业相关荣誉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获得荣誉名称、荣誉授予单位名称、获得荣誉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获得荣誉时间。
2.获得相关荣誉的证明。例如认定公示、牌匾照片等。
附件7              

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

	基地申报受理
	办公地址
	咨询电话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
	福田区福民路123号福田区委大楼2117室
	82918408

	罗湖区公共就业促进中心
	罗湖区沿河北路2019号2号楼411
	25438307

	南山区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南山区南山劳动大厦5楼507室
	26662293

	盐田区人力资源局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深沙路3018号盐田现代产业服务中心A座11楼1103
	22320976

25229212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宝安区创业一路1号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549室
	88177603

	龙岗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龙岗区清林路209号人力资源服务大厦909室
	28945013

	龙华区人力资源局
	龙华区清龙路8号215室
	23336158

	坪山区人力资源局
	坪山区区委区政府第二办公大楼402B
	82924149

	光明区人力资源局
	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大街408号
	21389050

	大鹏新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大鹏新区葵涌奔康工业园A14栋103室
	2833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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